
粮食收购资格备案表
（参考样本）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粮食收购信息
	粮食收购地
	辽宁省        市（示范区）         县（区）

	
	库区地址
	

	
	库区仓容（吨）
	
	自有/租赁
	

	企业
承诺
	1.已知晓《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0号）关于粮食收购的有关规定；
2.填报信息真实、准确，无弄虚作假行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3.建立粮食经营台账，及时向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粮食购进、销售、储存等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办理
意见

	                  备案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日期
	
	备案编号
	辽              


备注：1.办理意见由备案机关填写;
      2.如有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库区地址、仓容发生变化的，应于15个工作日内向我委（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备案变更。


